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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级次 省本级

完成时间 2023年

项目负责人/

联系电话
刁海峰83785181

全年（程）

预算数

680.75

680.75

0

0

0

0

0

0

半年（程）

计划执行数

全年（程）

预算数

200 680.75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半年（程）

指标值

全年（程）

指标值

充分 充分

规范 规范

明确 明确

合理 合理

合理 合理

科学 科学

＝100% ＝100%

序时进度 100%资金管理

预算执行率

资金到位率

三级指标

决策

项目立项
立项依据充分性

立项程序规范性

绩效目标
绩效指标明确性

绩效目标合理性

资金投入
资金分配合理性

预算编制科学性

案件执行

中长期目标

案件执行经费是省法院做好审判执行工作的财力保证，也是专项任务的主要经费来源，为国家

审判执行工作服务。一方面重点保执行业务开支需要，提高执行水平，在发挥我院自身效用的

同时、并请教相关的专家人员，从而保证案件审判执行的公平正义。另一方面不断改善执行工

作环境，最大限度调动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以确保我院各项执行工作的顺利完成，为推动

年度目标

按照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江苏省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有关规

定，依据财政审核下达的预算绩效目标、评价指标及标准值开展完成目标任务。预算投入、实

际到位资金100%，确保案件执行业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受理案件数达到100%，当年案件结

案数达到80%以上，成本控制小于预算指标。

实施可行性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〈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

[2009]32号）和财政部《政法经费分类保障（试行）》（财行[2009]209号）文件的要求全面落

实政法机关公用经费，以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。案件审判经费是省法院做好审判工作

的财力保证，也是专项任务的主要经费来源，为国家审判工作服务。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

项目实施内容

常年项目，根据省法院职能需要而设立的办案专项经费。案件审判、案件执行专项业务费：

2461.18万元。

省法院案件审判经费与案件执行经费的预算安排，主要是从省法院近年来受理的各类案件数和

实际经费使用测算而得，2022年按我院各类案件平均直接办案成本测算，预计需要办案经费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收入

资金总额

一般公共预算资金

政府性基金

国有资本金

社保基金

财政专户管理资金

上年结转资金

其他资金

支出

开始时间 2021年

实施单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（机关）

立项必要性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〈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

[2009]32号）和财政部《政法经费分类保障（试行）》（财行[2009]209号）文件的要求全面落

实政法机关公用经费，以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。案件审判经费是省法院做好审判工作

的财力保证，也是专项任务的主要经费来源，为国家审判工作服务。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

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

2023年度

项目名称 案件执行经费

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



合规 合规

有效 有效

健全 健全

经济成本 ＝100% ＝100%

社会成本 提高 提高

生态成本 提高 提高

数量指标 提高 提高

质量指标 ≥90% ≥90%

时效指标 ≥90% ≥90%

经济效益 降低 降低

社会效益 ＝100% ＝100%

生态效益 提高 提高

可持续影响 加强 加强

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5% ≥95%当事人满意程度

效益

办案业务费用

对受害人的救助率

群众信任程度

干警办案强度

成本

按规定公开的裁判文书

维护当事人权益

当事的人认可程度

产出指标

人均执行数

有财产可执行案件

当年结案率

过程 资金使用合规性

组织实施
制度执行有效性

管理制度健全性


